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教办函〔2020〕339号

长治市教育局关于转发
山西省教育厅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（市、区）和改革试验区遴选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教育局：
现将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（市、区）和改革试验区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体函〔2020〕5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精神，认真组织申报工作，务必于2020年11月22日前将本县区相关申报材料上报市教育局。邮箱：czsjyjtwyk@163.com，联系人：韩瑜，联系电话：13513553319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
试点县（市、区）和改革试验区遴选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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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	
